
　

云南省普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2024)普狱减字第 287号  

罪犯李小杨，男，2002 年 8 月 19 日出生，拉祜族，云南

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人，小学教育，现在云南省普洱监狱服刑。

云南省西盟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12 月 30 日作出

（2021）云 0829 刑初 183 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李小杨犯运送

他人偷越国（边）境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

人民币 4000.00 元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 2022 年 05 月 14

日交付监狱执行刑罚。现刑期自 2021 年 9 月 6 日至 2026 年 3

月 5日止。

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刑罚执行期间，认罪悔罪；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

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

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各项劳动任务，2022 年 08 月至 2024 年

02 月获记表扬 2 次，2022 年 1 月 18 日罚金已全部履行；期内

月均消费 209.05元，账户余额 874.51元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、

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

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之



规定，建议对罪犯李小杨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特提请裁

定。

此致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#$BAC4#$
云南省普洱监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06月 28日



　

云南省普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2024)普狱减字第 288号  

罪犯李广心，男，1986 年 10 月 1 日出生，拉祜族，云南

省绿春县人，初级中学教育，现在云南省普洱监狱服刑。

云南省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12 月 21

日作出（2021）云 0826 刑初 260 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李广心

犯运送他人偷越国（边）境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，并

处罚金人民币 7000.00 元；单独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 7300.00

元。宣判后，被告人李广心、李我发、李俄咀不服，提出上诉。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04 月 24 日作出（2022）

云 08 刑终 63 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判决发生法

律效力后，于 2022年 06月 22日交付监狱执行刑罚。现刑期自

2021年 6月 16日至 2024年 12月 15日止。

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刑罚执行期间，认罪悔罪；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

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

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各项劳动任务，2022 年 09 月至 2024 年

02 月获记表扬 2 次，2023 年 4 月 24 日罚金已全部履行，2021

年 8 月 9 日单独追缴违法所得已履行完毕，其中本次考核期内



执行罚金人民币 7000.00 元；期内月均消费 216.96 元，账户余

额 628.39元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、

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

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之

规定，建议对罪犯李广心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。特提请裁

定。

此致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#$BAC4#$
云南省普洱监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06月 28日



　

云南省普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2024)普狱减字第 289号  

罪犯李时，男，1994 年 5 月 7 日出生，拉祜族，云南省澜

沧拉祜族自治县人，初级中学教育，现在云南省普洱监狱服刑。

云南省西盟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12 月 14 日作出

（2021）云 0829 刑初 167 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李时犯运送他

人偷越国（边）境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人

民币 3000.00 元。宣判后，被告人李时不服，提出上诉。云南

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02 月 21 日作出（2022）云

08 刑终 37 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判决发生法律

效力后，于 2022 年 06 月 22 日交付监狱执行刑罚。现刑期自

2021年 6月 17日至 2027年 12月 16日止。

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刑罚执行期间，认罪悔罪；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

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

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各项劳动任务，2022 年 09 月至 2024 年

01 月获记表扬 3 次，2022 年 3 月 17 日罚金已全部履行；期内

月均消费 195.43元，账户余额 1654.89元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、

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



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之

规定，建议对罪犯李时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特提请裁定。

此致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#$BAC4#$
云南省普洱监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06月 28日



　

云南省普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2024)普狱减字第 290号  

罪犯李坚，男，1990 年 8 月 24 日出生，彝族，云南省景

东彝族自治县人，初级中学教育，现在云南省普洱监狱服刑。

云南省景东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03 月 15 日作出

（2021）云 0823 刑初 138 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判决，以被

告人李坚犯危害珍贵、濒危野生动物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四年，

并处罚金人民币 30000.00 元；犯非法持有枪支罪，判处有期徒

刑二年；犯非法狩猎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，数罪并罚，

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 30000.00 元；单独退

赔人民币 31500.00 元。宣判后，同案犯吴绍兵、饶德建、张朝

兵等 5 人不服，提出上诉。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2

年 07 月 14 日作出（2022）云 08 刑终 94 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

诉，维持原判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 2022 年 08 月 18 日交

付监狱执行刑罚。现刑期自 2021 年 8 月 19 日至 2027 年 8 月

18日止。

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刑罚执行期间，认罪悔罪；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

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

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各项劳动任务，2022 年 11 月至 2024 年



03 月获记表扬 3 次，2023 年 4 月 6 日罚金已全部履行，2023

年 4 月 6 日单独退赔已履行完毕，其中本次考核期内执行罚金

人民币 30000.00 元，责令退赔人民币 31500.00 元；期内月均

消费 241.39元，账户余额 13641.64元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、

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

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之

规定，建议对罪犯李坚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特提请裁定。

此致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#$BAC4#$
云南省普洱监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06月 28日



　

云南省普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2024)普狱减字第 291号  

罪犯李世恩，男，1995 年 2 月 17 日出生，汉族，云南省

墨江哈尼族自治县人，小学教育，现在云南省普洱监狱服刑。

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10 月 28 日作出

（2022）云 0802 刑初 201 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李世

恩犯强制猥亵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。判决发生法律效

力后，于 2023 年 02 月 06 日交付监狱执行刑罚。现刑期自

2022年 6月 3日至 2024年 12月 2日止。

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刑罚执行期间，认罪悔罪；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

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

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各项劳动任务，2023 年 04 月至 2024 年

03 月获记表扬 2 次，期内月均消费 199.58 元，账户余额

1213.77元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、

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

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之

规定，建议对罪犯李世恩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。特提请裁

定。



此致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#$BAC4#$
云南省普洱监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06月 28日



　

云南省普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2024)普狱减字第 292号  

罪犯陈哨，男，2000 年 7 月 4 日出生，佤族，云南省澜沧

拉祜族自治县人，初级中学教育，现在云南省普洱监狱服刑。

云南省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12

月 25 日作出（2019）云 0827 刑初 112 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

陈哨犯运输毒品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五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

2000.00 元；撤销云南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人民法院（2018）

于 0828 刑初 162 号刑事判决书中对被告人陈哨的缓刑部分，与

原判犯故意伤害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二年，数罪并罚，决定执行

有期徒刑六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 2000.00 元。宣判后，同案犯

张益朋、陈向阳不服，提出上诉。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

于 2020 年 03 月 09 日作出（2020）云 08 刑终 36 号刑事裁定，

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 2020 年 06 月

22 日交付监狱执行刑罚。现刑期自 2019 年 6 月 27 日至 2025

年 6月 11日止。

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刑罚执行期间，认罪悔罪；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

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

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各项劳动任务，2020 年 09 月至 2024 年



01 月获记表扬 7 次，另查明，该犯系缓刑考验期内又故意犯罪，

新罪被判处有期徒刑；2020 年 8 月 24 日罚金已全部履行，其

中本次考核期内执行罚金人民币 2000.00 元；期内月均消费

185.46元，账户余额 1397.44元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、

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

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之

规定，建议对罪犯陈哨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特提请裁定。

此致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#$BAC4#$
云南省普洱监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06月 28日



　

云南省普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2024)普狱减字第 293号  

罪犯罗云，男，1992 年 7 月 17 日出生，汉族，云南省镇

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人，中等专科毕业，现在云南省普

洱监狱服刑。

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09 月 22 日作出

（2022）云 0802 刑初 157 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罗云犯运送他

人偷越国（边）境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

5000.00 元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 2023 年 01 月 17 日交付

监狱执行刑罚。现刑期自 2022 年 3 月 13 日至 2025 年 3 月 12

日止。

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刑罚执行期间，认罪悔罪；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

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

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各项劳动任务，2023 年 03 月至 2024 年

03 月获记表扬 2 次，2022 年 9 月 19 日罚金已全部履行；期内

月均消费 205.09元，账户余额 3383.94元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、

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



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之

规定，建议对罪犯罗云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。特提请裁定。

此致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#$BAC4#$
云南省普洱监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06月 28日



　

云南省普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2024)普狱减字第 294号  

罪犯周大兴，男，1983 年 4 月 2 日出生，汉族，云南省宣

威市人，小学教育，现在云南省普洱监狱服刑。

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09 月 30 日作出

（2022）云 0802 刑初 184 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周大兴犯盗窃

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 15000.00 元。判决发

生法律效力后，于 2023 年 01 月 18 日交付监狱执行刑罚。现刑

期自 2022年 5月 18日至 2025年 5月 17日止。

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刑罚执行期间，认罪悔罪；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

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

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各项劳动任务，2023 年 03 月至 2024 年

03 月获记表扬 2 次，2022 年 10 月 19 日罚金已全部履行；期内

月均消费 209.34元，账户余额 900.79元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、

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

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之

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周大兴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特提请裁

定。



此致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#$BAC4#$
云南省普洱监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06月 28日



　

云南省普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2024)普狱减字第 295号  

罪犯郭有世，男，1981 年 7 月 18 日出生，彝族，云南省

普洱市思茅区人，初级中学教育，现在云南省普洱监狱服刑。

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11 月 30 日作出

（2022）云 0802 刑初 251 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郭有世犯非法

持有枪支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，犯非法狩猎罪，判处有期徒

刑十个月，数罪并罚，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。判决发

生法律效力后，于 2023 年 01 月 18 日交付监狱执行刑罚。现刑

期自 2022年 8月 3日至 2026年 2月 2日止。

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刑罚执行期间，认罪悔罪；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

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

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各项劳动任务，2023 年 03 月至 2024 年

03 月获记表扬 2 次，期内月均消费 213.91 元，账户余额

2774.11元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、

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

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之



规定，建议对罪犯郭有世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特提请裁

定。

此致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#$BAC4#$
云南省普洱监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06月 28日







　

云南省普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2024)普狱减字第 297号  

罪犯何金钢，男，1993 年 9 月 15 日出生，汉族，重庆市

云阳县人，初级中学肄业，现在云南省普洱监狱服刑。

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05 月 07 日作出

（2022）云 0802 刑初 76 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何金钢犯贩卖

毒品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七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 6000.00 元。判

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 2022 年 06 月 22 日交付监狱执行刑罚。

现刑期自 2021年 12月 9日至 2028年 12月 8日止。

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刑罚执行期间，认罪悔罪；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

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

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各项劳动任务，2022 年 09 月至 2024 年

02 月获记表扬 3 次，2022 年 9 月 19 日罚金已全部履行，其中

本次考核期内执行罚金人民币 6000.00 元；期内月均消费

193.73元，账户余额 714.21元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、

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

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之



规定，建议对罪犯何金钢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特提请裁

定。

此致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#$BAC4#$
云南省普洱监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06月 28日



　

云南省普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2024)普狱减字第 298号  

罪犯杨毅，男，1985 年 1 月 30 日出生，苗族，贵州省黄

平县人，大学专科结业，现在云南省普洱监狱服刑。

云南省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12

月 27 日作出（2021）云 0827 刑初 177 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

杨毅犯运送他人偷越国（边）境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五年，并处

罚金人民币 15000.00 元。宣判后，被告人杨毅、罗中伟、王洋

钧等 22 人不服，提出上诉。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

2022 年 03 月 22 日作出（2022）云 08 刑终 69 号刑事裁定，驳

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 2022 年 06 月 01

日交付监狱执行刑罚。现刑期自 2020 年 10 月 5 日至 2025 年

10月 4日止。

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刑罚执行期间，认罪悔罪；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

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

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各项劳动任务，2022 年 08 月至 2024 年

01 月获记表扬 3 次，2022 年 6 月 12 日罚金已全部履行，其中

本次考核期内执行罚金人民币 15000.00 元；期内月均消费

257.05元，账户余额 2184.95元。

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、

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

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之

规定，建议对罪犯杨毅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特提请裁定。

此致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#$BAC4#$
云南省普洱监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06月 28日



　

云南省普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2024)普狱减字第 299号  

罪犯盘有明，男，1979 年 6 月 13 日出生，瑶族，云南省

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人，小学教育，现在云南省普洱监狱

服刑。

云南省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09 月 24

日作出（2021）云 0826 刑初 152 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盘有明

犯运送他人偷越国（边）境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五年，并处罚金

人民币 10000.00 元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 2021 年 11 月

06 日交付监狱执行刑罚。现刑期自 2021 年 3 月 20 日至 2026

年 3月 19日止。

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刑罚执行期间，认罪悔罪；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

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

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各项劳动任务，2022 年 01 月至 2024 年

01 月获记表扬 3 次，2024 年 1 月 19 日罚金已全部履行，其中

本次考核期内执行罚金人民币 10000.00 元；期内月均消费

198.77元，账户余额 346.00元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、

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



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之

规定，建议对罪犯盘有明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特提请裁

定。

此致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#$BAC4#$
云南省普洱监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06月 28日



　

云南省普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2024)普狱减字第 300号  

罪犯扎儿，男，2002 年 12 月 12 日出生，拉祜族，云南省

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人，初级中学教育，现在云南省普

洱监狱服刑。

云南省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09

月 22 日作出（2022）云 0827 刑初 170 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

扎儿犯聚众斗殴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。判决发生法律

效力后，于 2022 年 11 月 03 日交付监狱执行刑罚。现刑期自

2022年 3月 1日至 2025年 4月 30日止。

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刑罚执行期间，认罪悔罪；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

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

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各项劳动任务，2023 年 01 月至 2024 年

01 月获记表扬 2 次，期内月均消费 162.54 元，账户余额

492.44元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、

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

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之

规定，建议对罪犯扎儿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特提请裁定。



此致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#$BAC4#$
云南省普洱监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06月 28日



　

云南省普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2024)普狱减字第 301号  

罪犯小岩嘎，男，1980 年 2 月 16 日出生，佤族，云南省

西盟佤族自治县人，初级中学教育，现在云南省普洱监狱服刑。

云南省西盟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09 月 22 日作出

（2022）云 0829 少刑初 9 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小岩嘎犯强奸

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 2023

年 01 月 17 日交付监狱执行刑罚。现刑期自 2022 年 9 月 22 日

至 2026年 3月 21日止。

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刑罚执行期间，认罪悔罪；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

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

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各项劳动任务，2023 年 03 月至 2024 年

03月获记表扬 2次，期内月均消费 99.62元，账户余额 843.63

元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、

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

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之

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小岩嘎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特提请裁

定。



此致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#$BAC4#$
云南省普洱监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06月 28日



　

云南省普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2024)普狱减字第 302号  

罪犯王小保，男，1995 年 9 月 20 日出生，苗族，云南省

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人，初级中学教育，现在云南省普洱

监狱服刑。

云南省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 2023 年 03 月 07

日作出（2023）云 0826 刑初 6 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王小保犯

运送他人偷越国（边）境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五个月，并处

罚金人民币 5500.00 元；单独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 37000.00 元。

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 2023 年 04 月 04 日交付监狱执行刑罚。

现刑期自 2022年 9月 20日至 2025年 2月 19日止。

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刑罚执行期间，认罪悔罪；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

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

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各项劳动任务，2023 年 06 月至 2023 年

12 月获记表扬 1 次，2023 年 3 月 23 日罚金已全部履行，2024

年 1 月 30 日单独追缴违法所得已履行完毕，其中本次考核期内

执行追缴人民币 37000.00 元；期内月均消费 213.53 元，账户

余额 1884.65元。

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、

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

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之

规定，建议对罪犯王小保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。特提请裁

定。

此致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#$BAC4#$
云南省普洱监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06月 28日



　

云南省普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2024)普狱减字第 303号  

罪犯胡伟华，男，1974 年 7 月 4 日出生，汉族，云南省澜

沧拉祜族自治县人，初级中学教育，现在云南省普洱监狱服刑。

云南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 2018 年 10 月 18 日作

出（2018）云 0828 刑初 196 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胡伟华犯贩

卖毒品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九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 20000.00 元。

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 2018 年 11 月 27 日交付监狱执行刑罚。

执行期间，于 2021 年 06 月 28 日经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

以(2021)云 08刑更 322号裁定，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二个月；于

2023年 03月 28日经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(2023)云 08

刑更 18 号裁定，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。现刑期自 2018 年

5月 22日至 2026年 10月 21日止。

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刑罚执行期间，认罪悔罪；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

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

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各项劳动任务，2022 年 04 月至 2024 年

02 月获记表扬 4 次，另查明，该犯系毒品再犯，累犯；2020

年 7 月 14 日罚金已全部履行；期内月均消费 239.82 元，账户

余额 3419.63元。

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、

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

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之

规定，建议对罪犯胡伟华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。特提请裁

定。

此致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#$BAC4#$
云南省普洱监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06月 28日







　

云南省普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2024)普狱减字第 305号  

罪犯罗兵，男，1988 年 11 月 10 日出生，彝族，云南省景

谷傣族彝族自治县人，小学肄业，现在云南省普洱监狱服刑。

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03 月 08 日作出

（2022）云 0802 刑初 11 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罗兵犯交通肇

事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 2022 年

04 月 24 日交付监狱执行刑罚。现刑期自 2021 年 10 月 11 日至

2024年 10月 10日止。

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刑罚执行期间，认罪悔罪；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

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

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各项劳动任务，2022 年 07 月至 2024 年

01 月获记表扬 2 次，期内月均消费 188.76 元，账户余额

2655.98元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、

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

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之

规定，建议对罪犯罗兵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二个月。特提请裁定。



此致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#$BAC4#$
云南省普洱监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06月 28日



　

云南省普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2024)普狱减字第 306号  

罪犯张应强，男，1988 年 6 月 28 日出生，瑶族，云南省

景洪市人，小学教育，现在云南省普洱监狱服刑。

云南省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03 月 30

日作出（2022）云 0826 刑初 49 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张应强

犯运送他人偷越国（边）境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，并

处罚金人民币 7000.00 元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 2022 年

06 月 02 日交付监狱执行刑罚。现刑期自 2021 年 10 月 24 日至

2025年 1月 23日止。

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刑罚执行期间，认罪悔罪；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

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

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各项劳动任务，2022 年 08 月至 2024 年

02 月获记表扬 2 次，2023 年 12 月 18 日罚金已全部履行，其中

本次考核期内执行罚金人民币 7000.00 元；期内月均消费

169.33元，账户余额 421.92元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、

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

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之



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张应强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。特提请裁

定。

此致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#$BAC4#$
云南省普洱监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06月 28日







　

云南省普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2024)普狱减字第 308号  

罪犯周仁夫，男，1990 年 10 月 23 日出生，彝族，云南省

南华县人，普通高中毕业，现在云南省普洱监狱服刑。

云南省景东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04 月 25 日作出

（2022）云 0823 刑初 18 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周仁夫犯非法

经营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 30000.00

元。宣判后，被告人周仁夫不服，提出上诉。云南省普洱市中

级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06 月 22 日作出（2022）云 08 刑终 127

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

2022 年 11 月 03 日交付监狱执行刑罚。现刑期自 2022 年 4 月

25日至 2025年 10月 24日止。

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刑罚执行期间，认罪悔罪；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

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

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各项劳动任务，2023 年 01 月至 2024 年

01 月获记表扬 2 次，2024 年 2 月 29 日罚金已全部履行，其中

本次考核期内执行罚金人民币 30000.00 元；期内月均消费

236.49元，账户余额 1459.76元。

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、

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

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之

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周仁夫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特提请裁

定。

此致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#$BAC4#$
云南省普洱监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06月 28日



　

云南省普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2024)普狱减字第 309号  

罪犯扎努，男，2003 年 6 月 1 日出生，拉祜族，云南省孟

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人，小学教育，现在云南省普洱监狱

服刑。

云南省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09

月 22 日作出（2022）云 0827 刑初 170 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

扎努犯聚众斗殴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。判决发生法律

效力后，于 2022 年 11 月 03 日交付监狱执行刑罚。现刑期自

2022年 3月 1日至 2025年 8月 31日止。

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刑罚执行期间，认罪悔罪；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

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

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各项劳动任务，2023 年 01 月至 2024 年

01 月获记表扬 2 次，期内月均消费 146.96 元，账户余额

629.39元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、

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

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之

规定，建议对罪犯扎努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特提请裁定。



此致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#$BAC4#$
云南省普洱监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06月 28日



　

云南省普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2024)普狱减字第 310号  

罪犯钟汝轮，男，1975 年 12 月 11 日出生，汉族，云南省

景东彝族自治县人，小学教育，现在云南省普洱监狱服刑。

云南省景东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09 月 28 日作出

（2022）云 0823 刑初 62 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钟汝轮犯故意

伤害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

2022 年 11 月 24 日交付监狱执行刑罚。现刑期自 2022 年 9 月

28日至 2026年 3月 26日止。

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刑罚执行期间，认罪悔罪；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

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

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各项劳动任务，2023 年 02 月至 2024 年

01月获记表扬 2次，期内月均消费 72.44元，账户余额 101.11

元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、

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

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之

规定，建议对罪犯钟汝轮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特提请裁

定。



此致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#$BAC4#$
云南省普洱监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06月 28日



　

云南省普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2024)普狱减字第 311号  

罪犯唐仕波，男，1994 年 11 月 7 日出生，汉族，重庆市

潼南区人，初级中学教育，现在云南省普洱监狱服刑。

云南省西盟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11 月 17 日作出

（2022）云 0829 刑初 98 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唐仕波犯贩卖

毒品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四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 2000.00 元。判

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 2023 年 01 月 17 日交付监狱执行刑罚。

现刑期自 2022年 7月 28日至 2026年 7月 27日止。

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刑罚执行期间，认罪悔罪；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

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

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各项劳动任务，2023 年 03 月至 2024 年

03 月获记表扬 2 次，2024 年 1 月 4 日罚金已全部履行，其中本

次考核期内执行罚金人民币 2000.00 元；期内月均消费 140.36

元，账户余额 584.15元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、

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

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之



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唐仕波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特提请裁

定。

此致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#$BAC4#$
云南省普洱监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06月 28日



　

云南省普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2024)普狱减字第 312号  

罪犯吴勇涛，男，2001 年 4 月 6 日出生，汉族，湖南省醴

陵市人，普通高中毕业，现在云南省普洱监狱服刑。

云南省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12 月 28 日

作出（2022）云 0824 刑初 295 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吴勇涛犯

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人

民币 2500.00 元；犯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

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 2500.00 元，数罪并罚，决定执行

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 5000.00 元。判决发生

法律效力后，于 2023 年 02 月 06 日交付监狱执行刑罚。现刑期

自 2022年 5月 30日至 2026年 11月 29日止。

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刑罚执行期间，认罪悔罪；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

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

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各项劳动任务，2023 年 04 月至 2024 年

03 月获记表扬 2 次，2023 年 2 月 6 日罚金已全部履行；期内月

均消费 228.93元，账户余额 2032.79元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、

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



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之

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吴勇涛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特提请裁

定。

此致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#$BAC4#$
云南省普洱监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06月 28日



　

云南省普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2024)普狱减字第 313号  

罪犯李明星，男，1993 年 2 月 1 日出生，哈尼族，云南省

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人，小学教育，现在云南省普洱监狱服

刑。

云南省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12 月 13

日作出（2021）云 0826 刑初 243 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李明星

犯运送他人偷越国（边）境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，并

处罚金人民币 9000.00 元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 2022 年

01 月 22 日交付监狱执行刑罚。现刑期自 2021 年 5 月 28 日至

2025年 11月 27日止。

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刑罚执行期间，认罪悔罪；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

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

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各项劳动任务，2022 年 04 月至 2024 年

03 月获记表扬 2 次，2023 年 5 月 31 日罚金已全部履行，其中

本次考核期内执行罚金人民币 9000.00 元；期内月均消费

135.39元，账户余额 424.93元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、

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



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之

规定，建议对罪犯李明星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特提请裁

定。

此致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#$BAC4#$
云南省普洱监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06月 28日



　

云南省普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2024)普狱减字第 314号  

罪犯米杰，男，1996 年 9 月 1 日出生，哈尼族，云南省江

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人，初级中学教育，现在云南省普洱监狱

服刑。

云南省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09 月 30

日作出（2021）云 0826 刑初 170 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米杰犯

运送他人偷越国（边）境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，并处

罚金人民币 10000.00 元。宣判后，被告人米杰不服，提出上诉。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11 月 29 日作出（2021）

云 08 刑终 337 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判决发生法

律效力后，于 2022年 01月 19日交付监狱执行刑罚。现刑期自

2021年 3月 30日至 2025年 9月 29日止。

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刑罚执行期间，认罪悔罪；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

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

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各项劳动任务，2022 年 04 月至 2024 年

02 月获记表扬 4 次，另查明，该犯系累犯；2023 年 7 月 4 日罚

金已全部履行，其中本次考核期内执行罚金人民币 10000.00 元；

期内月均消费 249.85元，账户余额 5384.32元。

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、

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

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之

规定，建议对罪犯米杰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。特提请裁定。

此致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#$BAC4#$
云南省普洱监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06月 28日



　

云南省普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2024)普狱减字第 315号  

罪犯罗孟东，男，1974 年 1 月 14 日出生，彝族，云南省

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人，初级中学教育，现在云南省普

洱监狱服刑。

云南省西盟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09 月 23 日作出

（2021）云 0829 刑初 41 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罗孟东犯运送

他人偷越国（边）境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五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

5000.00 元；单独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 4800.00 元。宣判后，

被告人罗孟东不服，提出上诉。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

2021 年 12 月 27 日作出（2021）云 08 刑终 351 号刑事裁定，

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 2022 年 07 月

09 日交付监狱执行刑罚。现刑期自 2020 年 7 月 12 日至 2025

年 7月 11日止。

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刑罚执行期间，认罪悔罪；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

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

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各项劳动任务，2022 年 10 月至 2024 年

02 月获记表扬 3 次，2022 年 9 月 7 日罚金已全部履行，单独追



缴违法所得已履行完毕；期内月均消费 165.22 元，账户余额

792.35元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、

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

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之

规定，建议对罪犯罗孟东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特提请裁

定。

此致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#$BAC4#$
云南省普洱监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06月 28日



　

云南省普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2024)普狱减字第 316号  

罪犯陈保永，男，1988 年 5 月 11 日出生，汉族，云南省

景洪市人，初级中学教育，现在云南省普洱监狱服刑。

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12 月 27 日作出

（2021）云 0802 刑初 351 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陈保永犯贩卖

毒品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四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 3000.00

元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 2022 年 02 月 08 日交付监狱执行

刑罚。现刑期自 2021年 8月 17日至 2028年 12月 16日止。

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刑罚执行期间，认罪悔罪；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

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

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各项劳动任务，2022 年 04 月至 2024 年

03 月获记表扬 4 次，另查明，该犯系累犯；2022 年 4 月 25 日

罚金已全部履行，其中本次考核期内执行罚金人民币 3000.00

元；期内月均消费 208.83元，账户余额 4085.23元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、

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

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之



规定，建议对罪犯陈保永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。特提请裁

定。

此致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#$BAC4#$
云南省普洱监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06月 28日







　

云南省普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2024)普狱减字第 318号  

罪犯匡勇军，男，1979 年 1 月 19 日出生，汉族，湖南省

祁东县人，初级中学教育，现在云南省普洱监狱服刑。

云南省勐海县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04 月 28 日作出（2019）

云 2822 刑初 416 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匡勇军犯寻衅滋事罪，

判处有期徒刑四年；犯故意伤害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；

犯开设赌场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二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

200000.00 元，数罪并罚，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，并处罚金

人民币 200000.00 元。宣判后，被告人雷宇凯、彭建文、匡勇

军不服，提出上诉。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

于 2020 年 07 月 28 日作出（2020）云 28 刑终 80 号刑事裁定，

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 2020 年 11 月

29 日交付监狱执行刑罚。现刑期自 2018 年 11 月 3 日至 2026

年 10月 18日止。

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刑罚执行期间，认罪悔罪；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

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

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各项劳动任务，2021 年 02 月至 2023 年

12 月获记表扬 6 次，另查明，该犯系涉恶类（恶势力犯罪主



犯），累犯；2020 年 12 月 15 日罚金已全部履行；期内月均消

费 233.39元，账户余额 8143.84元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、

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

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之

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匡勇军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。特提请裁

定。

此致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#$BAC4#$
云南省普洱监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06月 28日







　

云南省普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2024)普狱减字第 320号  

罪犯罗永红，男，2000 年 6 月 10 日出生，汉族，云南省

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人，职业高中肄业，现在云南省普洱监狱

服刑。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12 月 23 日作出

（2020）云 08 刑初 181 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罗永红犯故意伤

害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。宣判后，被告人罗永红、付美华

不服，提出上诉。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03 月 31 日作

出（2021）云刑终 193 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判

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 2021 年 05 月 19 日交付监狱执行刑罚。

现刑期自 2020年 6月 7日至 2033年 6月 6日止。

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刑罚执行期间，认罪悔罪；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

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

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各项劳动任务，2021 年 08 月至 2024 年

01 月获记表扬 4 次，期内月均消费 221.92 元，账户余额

1106.80元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、

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



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之

规定，建议对罪犯罗永红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特提请裁

定。

此致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#$BAC4#$
云南省普洱监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06月 28日



　

云南省普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2024)普狱减字第 321号  

罪犯段绍发，男，2003 年 11 月 24 日出生，汉族，云南省

景东彝族自治县人，初级中学教育，现在云南省普洱监狱服刑。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06 月 29 日作出

（2021）云 08 刑初 60 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段绍发犯运输毒

品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 30000.00 元。宣

判后，被告人段绍发、黄绍铭不服，提出上诉。云南省高级人

民法院于 2021 年 09 月 13 日作出（2021）云刑终 808 号刑事裁

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 2021 年

12 月 13 日交付监狱执行刑罚。现刑期自 2020 年 9 月 26 日至

2033年 9月 25日止。

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刑罚执行期间，认罪悔罪；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

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

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各项劳动任务，2022 年 03 月至 2024 年

01 月获记表扬 4 次，2024 年 2 月 29 日罚金已全部履行，其中

本次考核期内执行罚金人民币 30000.00 元；期内月均消费

203.72元，账户余额 3033.47元。

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、

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

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之

规定，建议对罪犯段绍发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特提请裁

定。

此致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#$BAC4#$
云南省普洱监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06月 28日







　

云南省普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2024)普狱减字第 323号  

罪犯杨应智，男，1990 年 11 月 7 日出生，汉族，湖北省

潜江市人，初级中学教育，现在云南省普洱监狱服刑。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04 月 07 日作出

（2021）云 08 刑初 10 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杨应智犯贩卖、

运输毒品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，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

30000.00 元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 2021 年 06 月 07 日交

付监狱执行刑罚。现刑期自 2020 年 8 月 14 日至 2035 年 8 月

13日止。

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刑罚执行期间，认罪悔罪；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

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

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各项劳动任务，2021 年 09 月至 2024 年

01 月获记表扬 4 次，2022 年 12 月 10 日没收个人部分财产已履

行完毕，其中本次考核期内执行没收财产人民币 30000.00 元；

期内月均消费 226.08元，账户余额 3156.92元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、

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

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之



规定，建议对罪犯杨应智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特提请裁

定。

此致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#$BAC4#$
云南省普洱监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06月 28日



　

云南省普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2024)普狱减字第 324号  

罪犯杨铭，男，1992 年 3 月 20 日出生，汉族，湖北省潜

江市人，初级中学教育，现在云南省普洱监狱服刑。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04 月 07 日作出

（2021）云 08 刑初 10 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杨铭犯贩卖、运

输毒品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，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

30000.00 元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 2021 年 06 月 07 日交

付监狱执行刑罚。现刑期自 2020 年 8 月 14 日至 2035 年 8 月

13日止。

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刑罚执行期间，认罪悔罪；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

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

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各项劳动任务，2021 年 09 月至 2024 年

01 月获记表扬 4 次，2022 年 3 月 30 日没收个人部分财产已履

行完毕，其中本次考核期内执行没收财产人民币 30000.00 元；

期内月均消费 250.48元，账户余额 4510.56元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、

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



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之

规定，建议对罪犯杨铭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特提请裁定。

此致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#$BAC4#$
云南省普洱监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06月 28日



　

云南省普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2024)普狱减字第 325号  

罪犯杨可生，男，1996 年 8 月 6 日出生，傈僳族，云南省

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人，小学教育，现在云南省普洱监

狱服刑。

云南省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03

月 17 日作出(2020)云 0827 刑初 3 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杨可

生犯贩卖毒品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七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

3000.00 元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 2020 年 06 月 04 日交付

监狱执行刑罚。执行期间，于 2023 年 03 月 28 日经云南省普洱

市中级人民法院以(2023)云 08 刑更 37 号裁定，裁定减去有期

徒刑八个月。现刑期自 2019 年 9 月 2 日至 2026 年 1 月 1 日止。

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刑罚执行期间，认罪悔罪；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

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

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各项劳动任务，2022 年 06 月至 2024 年

03 月获记表扬 4 次，2020 年 7 月 28 日罚金已全部履行；期内

月均消费 244.01元，账户余额 1237.02元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、

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



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之

规定，建议对罪犯杨可生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。特提请裁

定。

此致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#$BAC4#$
云南省普洱监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06月 28日







　

云南省普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2024)普狱减字第 327号  

罪犯杨胜银，男，1977 年 3 月 3 日出生，汉族，云南省江

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人，文盲，现在云南省普洱监狱服刑。

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04 月 29 日作出

（2022）云 0802 刑初 45 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杨胜银犯强奸

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 2022 年 06

月 01 日交付监狱执行刑罚。现刑期自 2021 年 11 月 19 日至

2024年 11月 18日止。

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刑罚执行期间，认罪悔罪；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

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

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各项劳动任务，2022 年 08 月至 2024 年

02月获记表扬 2次，期内月均消费 67.19元，账户余额 134.96

元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、

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

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之

规定，建议对罪犯杨胜银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。特提请裁

定。



此致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#$BAC4#$
云南省普洱监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06月 28日







　

云南省普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2024)普狱减字第 329号  

罪犯何云兵，男，2003 年 4 月 3 日出生，佤族，云南省孟

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人，初级中学教育，现在云南省普洱

监狱服刑。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08 月 03 日作出

（2021）云 08 刑初 87 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何云兵犯运输毒

品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 5000.00 元。判决

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 2022 年 02 月 27 日交付监狱执行刑罚。现

刑期自 2020年 12月 1日至 2030年 11月 30日止。

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刑罚执行期间，认罪悔罪；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

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

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各项劳动任务，2022 年 05 月至 2024 年

03 月获记表扬 4 次，2022 年 3 月 14 日罚金已全部履行，其中

本次考核期内执行罚金人民币 5000.00 元；期内月均消费

257.46元，账户余额 1332.76元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、

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

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之



规定，建议对罪犯何云兵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特提请裁

定。

此致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#$BAC4#$
云南省普洱监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06月 28日



　

云南省普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2024)普狱减字第 330号  

罪犯王尹师，男，1992 年 7 月 9 日出生，汉族，云南省澜

沧拉祜族自治县人，初级中学教育，现在云南省普洱监狱服刑。

云南省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12

月 27 日作出（2021）云 0827 刑初 177 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

王尹师犯运送他人偷越国（边）境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六年，并

处罚金人民币 25000.00 元。宣判后，被告人王尹师、罗中伟、

王洋钧等 22人不服，提出上诉。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

2022 年 03 月 22 日作出（2022）云 08 刑终 69 号刑事裁定，驳

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 2022 年 06 月 01

日交付监狱执行刑罚。现刑期自 2020 年 10 月 5 日至 2026 年

10月 4日止。

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刑罚执行期间，认罪悔罪；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

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

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各项劳动任务，2022 年 08 月至 2024 年

01 月获记表扬 3 次，2023 年 8 月 28 日罚金已全部履行，其中

本次考核期内执行罚金人民币 25000.00 元；期内月均消费

247.99元，账户余额 1919.29元。

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、

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

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之

规定，建议对罪犯王尹师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特提请裁

定。

此致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#$BAC4#$
云南省普洱监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06月 28日







　

云南省普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2024)普狱减字第 332号  

罪犯岩办相，男，1984 年 4 月 14 日出生，傣族，云南省

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人，初级中学教育，现在云南省普

洱监狱服刑。

云南省西盟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09 月 23 日作出

（2021）云 0829 刑初 41 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岩办相犯运送

他人偷越国（边）境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五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

5000.00 元；单独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 12200.00 元。宣判后，

被告人岩办相、何兴祥、李志宏等 8 人不服，提出上诉。云南

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12 月 27 日作出（2021）云

08 刑终 351 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判决发生法律

效力后，于 2022 年 07 月 09 日交付监狱执行刑罚。现刑期自

2020年 7月 12日至 2025年 7月 11日止。

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刑罚执行期间，认罪悔罪；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

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

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各项劳动任务，2022 年 10 月至 2024 年

02 月获记表扬 3 次，2022 年 8 月 17 日罚金已全部履行，2022

年 10 月 31 日单独追缴违法所得已履行完毕，其中本次考核期



内执行追缴人民币 12200.00 元；期内月均消费 242.85 元，账

户余额 1742.06元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、

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

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之

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岩办相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特提请裁

定。

此致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#$BAC4#$
云南省普洱监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06月 28日



　

云南省普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2024)普狱减字第 333号  

罪犯阿花益，男，1985 年 2 月 10 日出生，傈僳族，云南

省普洱市思茅区人，文盲，现在云南省普洱监狱服刑。

云南省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03 月 22

日作出（2022）云 0826 刑初 8 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阿花益犯

运送他人偷越国（边）境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，并处

罚金人民币 6000.00 元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 2022 年 05

月 13 日交付监狱执行刑罚。现刑期自 2021 年 9 月 28 日至

2025年 3月 27日止。

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刑罚执行期间，认罪悔罪；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

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

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各项劳动任务，2022 年 08 月至 2024 年

02 月获记表扬 2 次，2023 年 8 月 18 日罚金已全部履行，其中

本次考核期内执行罚金人民币 6000.00 元；期内月均消费

157.45元，账户余额 4049.42元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、

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

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之



规定，建议对罪犯阿花益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。特提请裁

定。

此致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#$BAC4#$
云南省普洱监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06月 28日



　

云南省普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2024)普狱减字第 334号  

罪犯莫键城，男，2004 年 3 月 30 日出生，汉族，云南省

普洱市思茅区人，初级中学教育，现在云南省普洱监狱服刑。

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10 月 28 日作出

（2022）云 0802 刑初 155 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莫键城犯强奸

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 2023

年 01 月 18 日交付监狱执行刑罚。现刑期自 2022 年 4 月 23 日

至 2025年 6月 22日止。

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刑罚执行期间，认罪悔罪；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

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

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各项劳动任务，2023 年 03 月至 2024 年

03 月获记表扬 2 次，期内月均消费 203.99 元，账户余额

2223.25元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、

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

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之

规定，建议对罪犯莫键城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特提请裁

定。



此致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#$BAC4#$
云南省普洱监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06月 28日



　

云南省普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2024)普狱减字第 335号  

罪犯李美德，男，1991 年 10 月 28 日出生，拉祜族，云南

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人，初级中学教育，现在云南省普洱监狱

服刑。

云南省西盟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02 月 15 日作出

（2022）云 0829 刑初 10 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李美德犯运送

他人偷越国（边）境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

4000.00 元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 2022 年 05 月 14 日交付

监狱执行刑罚。现刑期自 2021 年 11 月 16 日至 2024 年 11 月

15日止。

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刑罚执行期间，认罪悔罪；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

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

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各项劳动任务，2022 年 08 月至 2024 年

02 月获记表扬 2 次，2023 年 8 月 23 日罚金已全部履行，其中

本次考核期内执行罚金人民币 4000.00 元；期内月均消费

114.36元，账户余额 225.05元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、

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



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之

规定，建议对罪犯李美德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。特提请裁

定。

此致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#$BAC4#$
云南省普洱监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06月 28日



　

云南省普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2024)普狱减字第 336号  

罪犯罗小七，男，1982 年 7 月 14 日出生，拉祜族，云南

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人，小学教育，现在云南省普洱监狱服刑。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7 年 11 月 23 日作出

（2017）云 08 刑初 103 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罗小七犯故意伤

害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年。宣判后，被告人罗小七、李涛、石

老四等 6 人不服，提出上诉。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18 年

03 月 14 日作出（2018）云刑终 161 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

维持原判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 2018 年 05 月 04 日交付监

狱执行刑罚。执行期间，于 2021 年 02 月 26 日经云南省普洱市

中级人民法院以(2021)云 08 刑更 136 号裁定，裁定减去有期徒

刑八个月。现刑期自 2016 年 8 月 1 日至 2025 年 11 月 30 日止。

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刑罚执行期间，认罪悔罪；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

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

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各项劳动任务，2020 年 09 月至 2024 年

02 月获记表扬 3 次，期内月均消费 49.07 元，账户余额 71.23

元。

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、

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

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之

规定，建议对罪犯罗小七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特提请裁

定。

此致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#$BAC4#$
云南省普洱监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06月 28日







　

云南省普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2024)普狱减字第 338号  

罪犯王绍红，男，2005 年 3 月 20 日出生，壮族，云南省

丘北县人，初级中学教育，现在云南省普洱监狱服刑。

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人民法院于 2023 年 03 月 31 日作出

（2023）云 0802 刑初 56 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王绍红犯强制

猥亵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

2023 年 04 月 21 日交付监狱执行刑罚。现刑期自 2022 年 10 月

26日至 2025年 1月 25日止。

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刑罚执行期间，认罪悔罪；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

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

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各项劳动任务，2023 年 07 月至 2024 年

01 月获记表扬 1 次，期内月均消费 191.40 元，账户余额

818.96元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、

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

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之

规定，建议对罪犯王绍红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。特提请裁

定。



此致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#$BAC4#$
云南省普洱监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06月 28日



　

云南省普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2024)普狱减字第 339号  

罪犯周建波，男，1979 年 8 月 23 日出生，汉族，云南省

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人，小学教育，现在云南省普洱监狱服

刑。

云南省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01 月 29

日作出（2022）云 0821 刑初 14 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周建波

犯强奸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

于 2022 年 02 月 27 日交付监狱执行刑罚。现刑期自 2021 年 10

月 14日至 2025年 4月 13日止。

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刑罚执行期间，认罪悔罪；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

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

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各项劳动任务，2022 年 05 月至 2024 年

01 月获记表扬 2 次，期内月均消费 144.50 元，账户余额

756.87元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、

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

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之



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周建波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特提请裁

定。

此致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#$BAC4#$
云南省普洱监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06月 28日



　

云南省普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2024)普狱减字第 340号  

罪犯苏有绿，男，1980 年 8 月 15 日出生，汉族，云南省

景东彝族自治县人，小学教育，现在云南省普洱监狱服刑。

云南省景东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05 月 10 日作出

（2022）云 0823 刑初 28 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苏有绿犯强奸

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四年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 2022 年 06

月 22 日交付监狱执行刑罚。现刑期自 2022 年 4 月 25 日至

2026年 4月 24日止。

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刑罚执行期间，认罪悔罪；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

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

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各项劳动任务，2022 年 09 月至 2024 年

02 月获记表扬 3 次，期内月均消费 160.03 元，账户余额

1165.54元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、

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

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之

规定，建议对罪犯苏有绿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。特提请裁

定。



此致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#$BAC4#$
云南省普洱监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06月 28日



　

云南省普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2024)普狱减字第 341号  

罪犯陈春，男，1983 年 5 月 4 日出生，瑶族，云南省景洪

市人，小学教育，现在云南省普洱监狱服刑。

云南省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03 月 31

日作出（2022）云 0826 刑初 2 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陈春犯运

送他人偷越国（边）境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四年，并处罚金人民

币 7000.00 元；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 45000.00 元。判决发生法

律效力后，于 2022年 06月 02日交付监狱执行刑罚。现刑期自

2021年 9月 1日至 2025年 8月 31日止。

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刑罚执行期间，认罪悔罪；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

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

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各项劳动任务，2022 年 08 月至 2024 年

01 月获记表扬 2 次，2023 年 12 月 20 日没收违法所得已履行完

毕，罚金已全部履行，其中本次考核期内执行罚金人民币

7000.00元；期内月均消费 169.02元，账户余额 707.96元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、

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



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之

规定，建议对罪犯陈春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特提请裁定。

此致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#$BAC4#$
云南省普洱监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06月 28日







　

云南省普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2024)普狱减字第 343号  

罪犯陶挎平，男，1966 年 1 月 24 日出生，傣族，云南省

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人，初级中学教育，现在云南省普洱监

狱服刑。

云南省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09 月 15

日作出（2021）云 0826 刑初 116 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陶挎平

犯滥伐林木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五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 40000.00

元。宣判后，被告人陶挎平不服，提出上诉。云南省普洱市中

级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11 月 24 日作出（2021）云 08 刑终 320

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

2021 年 12 月 31 日交付监狱执行刑罚。现刑期自 2021 年 9 月

15日至 2026年 9月 14日止。

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刑罚执行期间，认罪悔罪；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

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

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各项劳动任务，2022 年 03 月至 2024 年

03 月获记表扬 3 次，2023 年 12 月 11 日罚金已全部履行，其中

本次考核期内执行罚金人民币 40000.00 元；期内月均消费

231.90元，账户余额 2166.54元。

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、

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

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之

规定，建议对罪犯陶挎平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特提请裁

定。

此致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#$BAC4#$
云南省普洱监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06月 28日







　

云南省普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2024)普狱减字第 345号  

罪犯郭学正，男，1979 年 7 月 19 日出生，汉族，河南省

嵩县人，小学教育，现在云南省普洱监狱服刑。

云南省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10 月 28

日作出（2021）云 0821 刑初 85 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郭学正

犯运送他人偷越国境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五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

20000.00 元。宣判后，被告人郭学正、周永杰、杨军洲等 12

人不服，提出上诉。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12

月 30 日作出（2021）云 08 刑终 363 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

维持原判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 2022 年 02 月 08 日交付监

狱执行刑罚。现刑期自 2020 年 7 月 8 日至 2025 年 7 月 7 日止。

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刑罚执行期间，认罪悔罪；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

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

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各项劳动任务，2022 年 04 月至 2024 年

03 月获记表扬 3 次，2022 年 1 月 10 日罚金已全部履行；期内

月均消费 244.24元，账户余额 3303.53元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、

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



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之

规定，建议对罪犯郭学正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特提请裁

定。

此致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#$BAC4#$
云南省普洱监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06月 28日



　

云南省普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2024)普狱减字第 346号  

罪犯高余韬，男，1995 年 10 月 28 日出生，哈尼族，云南

省普洱市思茅区人，初级中学教育，现在云南省普洱监狱服刑。

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作出

（2021）云 0802 刑初 320 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高余韬犯运输

毒品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 2000.00

元。宣判后，被告人高余韬不服，提出上诉。云南省普洱市中

级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02 月 28 日作出（2022）云 08 刑终 43 号

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

2022 年 03 月 17 日交付监狱执行刑罚。现刑期自 2021 年 9 月

15日至 2027年 3月 14日止。

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刑罚执行期间，认罪悔罪；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

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

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各项劳动任务，2022 年 06 月至 2024 年

03 月获记表扬 3 次，2023 年 7 月 26 日罚金已全部履行，其中

本次考核期内执行罚金人民币 2000.00 元；期内月均消费

224.48元，账户余额 1937.00元。

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、

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

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之

规定，建议对罪犯高余韬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特提请裁

定。

此致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#$BAC4#$
云南省普洱监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06月 28日



　

云南省普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2024)普狱减字第 347号  

罪犯王以东，男，1985 年 1 月 1 日出生，哈尼族，云南省

勐腊县人，初级中学教育，现在云南省普洱监狱服刑。

云南省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12 月 29

日作出（2021）云 0826 刑初 266 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王以东

犯运送他人偷越国（边）境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七年，并处罚金

人民币 15000.00 元；单独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 8000.00 元。宣

判后，被告人王以东不服，提出上诉。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

法院于 2022 年 03 月 22 日作出（2022）云 08 刑终 54 号刑事裁

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 2022 年

06 月 02 日交付监狱执行刑罚。现刑期自 2021 年 8 月 15 日至

2028年 8月 14日止。

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刑罚执行期间，认罪悔罪；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

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

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各项劳动任务，2022 年 09 月至 2024 年

02 月获记表扬 3 次，2024 年 2 月 23 日罚金已全部履行，单独

追缴违法所得已履行完毕，其中本次考核期内执行罚金人民币



15000.00 元，追缴人民币 8000.00 元；期内月均消费 223.50

元，账户余额 2125.17元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、

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

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之

规定，建议对罪犯王以东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特提请裁

定。

此致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#$BAC4#$
云南省普洱监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06月 28日



　

云南省普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2024)普狱减字第 348号  

罪犯周永杰，男，1986 年 5 月 15 日出生，白族，云南省

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人，初级中学教育，现在云南省普洱监

狱服刑。

云南省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10 月 28

日作出（2021）云 0821 刑初 85 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周永杰

犯运送他人偷越国境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七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

50000.00 元。宣判后，被告人周永杰、杨军洲、张强等 12 人

不服，提出上诉。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12 月

30 日作出（2021）云 08 刑终 363 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

持原判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 2022 年 02 月 08 日交付监狱

执行刑罚。现刑期自 2020年 7月 6日至 2027年 7月 5日止。

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刑罚执行期间，认罪悔罪；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

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

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各项劳动任务，2022 年 04 月至 2024 年

03 月获记表扬 3 次，2022 年 4 月 11 日罚金已全部履行，其中

本次考核期内执行罚金人民币 50000.00 元；期内月均消费

253.19元，账户余额 1964.42元。

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、

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

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之

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周永杰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特提请裁

定。

此致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#$BAC4#$
云南省普洱监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06月 28日



　

云南省普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2024)普狱减字第 349号  

罪犯李杰，男，2003 年 5 月 18 日出生，瑶族，云南省江

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人，初级中学教育，现在云南省普洱监狱

服刑。

云南省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04 月 18

日作出（2022）云 0826 刑初 26 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李杰犯

贩卖毒品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七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 4000.00 元；

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 800.00 元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

2022 年 05 月 13 日交付监狱执行刑罚。现刑期自 2021 年 10 月

1日至 2028年 9月 30日止。

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刑罚执行期间，认罪悔罪；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

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

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各项劳动任务，2022 年 08 月至 2024 年

01 月获记表扬 3 次，2023 年 5 月 16 日没收违法所得已履行完

毕，罚金已全部履行，其中本次考核期内执行罚金人民币

4000.00元；期内月均消费 185.64元，账户余额 3247.66元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、

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



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之

规定，建议对罪犯李杰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特提请裁定。

此致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#$BAC4#$
云南省普洱监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06月 28日



　

云南省普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2024)普狱减字第 350号  

罪犯扎朵，男，1975 年 11 月 8 日出生，拉祜族，云南省

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人，文盲，现在云南省普洱监狱服

刑。

云南省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10

月 27 日作出（2021）云 0827 刑初 267 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

扎朵犯贩卖毒品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八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

8000.00 元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 2022 年 01 月 03 日交付

监狱执行刑罚。现刑期自 2021 年 3 月 16 日至 2029 年 3 月 15

日止。

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刑罚执行期间，认罪悔罪；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

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

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各项劳动任务，2022 年 03 月至 2024 年

02 月获记表扬 3 次，2022 年 5 月 13 日罚金已全部履行，其中

本次考核期内执行罚金人民币 8000.00 元；期内月均消费

133.21元，账户余额 501.29元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、

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



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之

规定，建议对罪犯扎朵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特提请裁定。

此致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#$BAC4#$
云南省普洱监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06月 28日



　

云南省普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2024)普狱减字第 351号  

罪犯刘文江，男，1992 年 9 月 29 日出生，汉族，云南省

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人，大学专科结业，现在云南省普

洱监狱服刑。

云南省西盟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09 月 23 日作出

（2021）云 0829 刑初 41 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刘文江犯运送

他人偷越国（边）境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八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

8000.00 元。宣判后，同案犯何兴祥、李志宏、徐金强等 8 人

不服，提出上诉。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12 月

27 日作出（2021）云 08 刑终 351 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

持原判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 2022 年 07 月 09 日交付监狱

执行刑罚。现刑期自 2021 年 9 月 23 日至 2029 年 9 月 22 日止。

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刑罚执行期间，认罪悔罪；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

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

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各项劳动任务，2022 年 10 月至 2024 年

02 月获记表扬 3 次，2022 年 10 月 11 日罚金已全部履行，其中

本次考核期内执行罚金人民币 8000.00 元；期内月均消费

165.63元，账户余额 1103.46元。

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、

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

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之

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刘文江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特提请裁

定。

此致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#$BAC4#$
云南省普洱监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06月 28日







　

云南省普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2024)普狱减字第 353号  

罪犯王海生，男，1990 年 1 月 25 日出生，瑶族，云南省

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人，小学毕业，现在云南省普洱监狱服

刑。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03 月 09 日作出

（2020）云 08 刑初 214 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王海生犯运输毒

品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，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

30000.00 元。宣判后，被告人王海生、王贵文、庞进平不服，

提出上诉。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05 月 28 日作出

（2021）云刑终 493 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判决

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 2021 年 08 月 19 日交付监狱执行刑罚。现

刑期自 2020年 8月 5日至 2035年 8月 4日止。

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刑罚执行期间，认罪悔罪；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

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

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各项劳动任务，2021 年 11 月至 2024 年

03 月获记表扬 4 次，2022 年 10 月 12 日没收个人部分财产已履

行完毕，其中本次考核期内执行没收财产人民币 30000.00 元；

期内月均消费 148.45元，账户余额 1072.99元。

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、

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

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之

规定，建议对罪犯王海生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特提请裁

定。

此致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#$BAC4#$
云南省普洱监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06月 28日







　

云南省普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2024)普狱减字第 355号  

罪犯马建雄，男，1974 年 1 月 10 日出生，汉族，海南省

儋州市人，小学教育，现在云南省普洱监狱服刑。

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03 月 04 日作出

（2019）云 0802 刑初 345 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马建雄犯贩卖

毒品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九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 7000.00 元（已

缴纳）；单独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 350.00 元。判决发生法律效

力后，于 2020年 04月 09日交付监狱执行刑罚。执行期间，于

2023年 03月 28日经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(2023)云 08

刑更 97 号裁定，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现刑期自 2019 年

9月 5日至 2028年 1月 4日止。

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刑罚执行期间，认罪悔罪；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

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

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各项劳动任务，2022 年 05 月至 2024 年

03 月获记表扬 4 次，2020 年 6 月 29 日罚金已全部履行，单独

追缴违法所得已履行完毕；期内月均消费 253.68元，账户余额

3314.22元。

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、

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

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之

规定，建议对罪犯马建雄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。特提请裁

定。

此致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#$BAC4#$
云南省普洱监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06月 28日







　

云南省普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2024)普狱减字第 357号  

罪犯陈将，男，1997 年 4 月 3 日出生，汉族，云南省宣威

市人，初级中学教育，现在云南省普洱监狱服刑。

云南省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03 月 30

日作出（2022）云 0826 刑初 1 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陈将犯盗

窃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 10000.00 元；

共同退赔人民币 108653.76 元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 2022

年 05 月 13 日交付监狱执行刑罚。现刑期自 2021 年 8 月 27 日

至 2030年 2月 26日止。

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刑罚执行期间，认罪悔罪；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

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

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各项劳动任务，2022 年 08 月至 2024 年

01月获记表扬 3次，2022年 12月 28日罚金已全部履行，2022

年 9 月 23 日共同退赔已履行完毕，其中本次考核期内执行罚金

人民币 10000.00 元，责令退赔人民币 108653.76 元；期内月均

消费 193.87元，账户余额 965.69元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、

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



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之

规定，建议对罪犯陈将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特提请裁定。

此致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#$BAC4#$
云南省普洱监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06月 28日







　

云南省普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2024)普狱减字第 359号  

罪犯岩哈，男，2003 年 1 月 9 日出生，佤族，云南省西盟

佤族自治县人，初级中学教育，现在云南省普洱监狱服刑。

云南省西盟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08 月 11 日作出

（2021）云 0829 刑初 77 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岩哈犯走私毒

品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八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 3000.00 元。判决

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 2021 年 12 月 13 日交付监狱执行刑罚。现

刑期自 2021年 1月 24日至 2029年 1月 23日止。

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刑罚执行期间，认罪悔罪；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

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

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各项劳动任务，2022 年 03 月至 2024 年

01 月获记表扬 3 次，2021 年 12 月 31 日罚金已全部履行；期内

月均消费 149.62元，账户余额 564.05元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、

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

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之

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岩哈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特提请裁定。



此致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#$BAC4#$
云南省普洱监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06月 28日



　

云南省普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2024)普狱减字第 360号  

罪犯岩田，男，1992 年 8 月 24 日出生，佤族，云南省孟

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人，初级中学教育，现在云南省普洱

监狱服刑。

云南省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05

月 08 日作出（2021）云 0827 刑初 73 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岩

田犯运送他人偷越国（边）境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，

并处罚金人民币 20000.00 元；犯故意伤害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二

年，数罪并罚，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

20000.00 元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 2021 年 07 月 12 日交

付监狱执行刑罚。现刑期自 2020 年 10 月 10 日至 2030 年 10

月 9日止。

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刑罚执行期间，认罪悔罪；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

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

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各项劳动任务，2021 年 09 月至 2024 年

01 月获记表扬 4 次，2023 年 1 月 6 日罚金已全部履行，其中本

次考核期内执行罚金人民币 20000.00 元；期内月均消费

231.54元，账户余额 1249.01元。

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、

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

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之

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岩田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特提请裁定。

此致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#$BAC4#$
云南省普洱监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06月 28日



　

云南省普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2024)普狱减字第 361号  

罪犯陈玉成，男，1966 年 10 月 12 日出生，瑶族，云南省

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人，文盲，现在云南省普洱监狱服刑。

云南省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03 月 30

日作出（2022）云 0826 刑初 33 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陈玉成

犯非法储存爆炸物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；犯贩卖毒品罪，判

处有期徒刑八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 1000.00 元，数罪并罚，

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 1000.00 元。

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 2022 年 06 月 02 日交付监狱执行刑罚。

现刑期自 2021年 9月 6日至 2025年 3月 5日止。

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刑罚执行期间，认罪悔罪；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

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

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各项劳动任务，2022 年 08 月至 2024 年

02 月获记表扬 2 次，2023 年 5 月 6 日罚金已全部履行，其中本

次考核期内执行罚金人民币 1000.00 元；期内月均消费 36.54

元，账户余额 786.96元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、

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



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之

规定，建议对罪犯陈玉成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。特提请裁

定。

此致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#$BAC4#$
云南省普洱监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06月 28日



　

云南省普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2024)普狱减字第 362号  

罪犯杜联波，男，1998 年 8 月 3 日出生，汉族，云南省普

洱市思茅区人，初级中学教育，现在云南省普洱监狱服刑。

云南省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06 月 29

日作出（2022）云 0826 刑初 118 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杜联波

犯运送他人偷越国（边）境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，并处罚金

人民币 6000.00 元；单独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 13000.00 元。判

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 2022 年 08 月 17 日交付监狱执行刑罚。

现刑期自 2022年 2月 24日至 2025年 2月 23日止。

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刑罚执行期间，认罪悔罪；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

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

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各项劳动任务，2022 年 11 月至 2023 年

10 月获记表扬 2 次，2024 年 1 月 16 日罚金已全部履行，单独

追缴违法所得已履行完毕，其中本次考核期内执行罚金人民币

6000.00 元，追缴人民币 13000.00 元；期内月均消费 209.92

元，账户余额 4833.11元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、

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



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之

规定，建议对罪犯杜联波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。特提请裁

定。

此致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#$BAC4#$
云南省普洱监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06月 28日



　

云南省普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2024)普狱减字第 363号  

罪犯龙汝在，男，1984 年 5 月 10 日出生，汉族，云南省

宣威市人，小学教育，现在云南省普洱监狱服刑。

云南省西盟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09 月 23 日作出

（2021）云 0829 刑初 41 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龙汝在犯运送

他人偷越国（边）境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五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

5000.00 元。宣判后，被告人何兴祥、李志宏、龙汝在等 8 人

不服，提出上诉。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12 月

27 日作出（2021）云 08 刑终 351 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

持原判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 2022 年 07 月 09 日交付监狱

执行刑罚。现刑期自 2021年 5月 8日至 2026年 5月 7日止。

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刑罚执行期间，认罪悔罪；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

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

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各项劳动任务，2022 年 10 月至 2024 年

02 月获记表扬 3 次，2022 年 2 月 21 罚金已全部履行，其中本

次考核期内执行罚金人民币 5000.00 元；期内月均消费 221.68

元，账户余额 993.25元。

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、

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

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之

规定，建议对罪犯龙汝在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特提请裁

定。

此致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#$BAC4#$
云南省普洱监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06月 28日



　

云南省普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2024)普狱减字第 364号  

罪犯罗成红，男，1994 年 12 月 8 日出生，彝族，云南省

景东彝族自治县人，初级中学教育，现在云南省普洱监狱服刑。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03 月 26 日作出

（2021）云 08 刑初 9 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罗成红犯故意伤害

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。宣判后，被告人罗成红不服，提出

上诉。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05 月 28 日作出（2021）

云刑终 489 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判决发生法律

效力后，于 2021 年 07 月 30 日交付监狱执行刑罚。现刑期自

2021年 1月 19日至 2036年 1月 2日止。

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刑罚执行期间，认罪悔罪；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

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

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各项劳动任务，2021 年 10 月至 2024 年

02 月获记表扬 4 次，期内月均消费 142.45 元，账户余额

1179.72元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、

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

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之



规定，建议对罪犯罗成红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特提请裁

定。

此致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#$BAC4#$
云南省普洱监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06月 28日



　

云南省普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2024)普狱减字第 365号  

罪犯毛光辉，男，2000 年 3 月 19 日出生，汉族，新疆霍

城县人，初级中学教育，现在云南省普洱监狱服刑。

云南省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12 月 28 日

作出（2022）云 0824 刑初 296 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毛光辉犯

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，并处罚金

人民币 2000.00 元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 2023 年 02 月 06

日交付监狱执行刑罚。现刑期自 2022 年 5 月 28 日至 2025 年 8

月 27日止。

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刑罚执行期间，认罪悔罪；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

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

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各项劳动任务，2023 年 04 月至 2024 年

03 月获记表扬 2 次，2023 年 11 月 27 日罚金已全部履行，其中

本次考核期内执行罚金人民币 2000.00 元；期内月均消费

155.87元，账户余额 262.21元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、

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

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之



规定，建议对罪犯毛光辉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特提请裁

定。

此致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#$BAC4#$
云南省普洱监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06月 28日



　

云南省普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2024)普狱减字第 366号  

罪犯庞进平，男，1994 年 7 月 7 日出生，瑶族，云南省江

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人，小学教育，现在云南省普洱监狱服刑。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03 月 09 日作出

（2020）云 08 刑初 214 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庞进平犯运输毒

品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，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

30000.00 元。宣判后，被告人王贵文、王海生、庞进平 3 人不

服，提出上诉。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05 月 28 日作出

（2021）云刑终 493 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判决

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 2021 年 08 月 19 日交付监狱执行刑罚。现

刑期自 2020年 8月 5日至 2035年 8月 4日止。

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刑罚执行期间，认罪悔罪；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

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

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各项劳动任务，2021 年 11 月至 2024 年

03 月获记表扬 4 次，2022 年 10 月 12 日没收个人部分财产已履

行完毕；期内月均消费 191.10元，账户余额 2106.27元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、

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



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之

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庞进平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特提请裁

定。

此致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#$BAC4#$
云南省普洱监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06月 28日



　

云南省普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2024)普狱减字第 367号  

罪犯覃理，男，1982 年 11 月 19 日出生，壮族，广西壮族

自治区人，大学本科教育，现在云南省普洱监狱服刑。

云南省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 2021 年

12 月 14 日作出（2021）云 0825 刑初 233 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

人覃理犯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、犯罪所得收益罪，判处有期徒

刑五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 30000.00 元。宣判后，被告人

覃理、李韬不服，提出上诉。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

2022 年 03 月 21 日作出（2021）云 08 刑终 390 号刑事裁定，

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 2022 年 04 月

24 日交付监狱执行刑罚。现刑期自 2020 年 12 月 14 日至 2026

年 6月 13日止。

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刑罚执行期间，认罪悔罪；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

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

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各项劳动任务，2022 年 07 月至 2023 年

12 月获记表扬 3 次，罚金已全部履行，其中本次考核期内执行

罚金人民币 30000.00 元；期内月均消费 225.44 元，账户余额

4188.23元。

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、

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

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之

规定，建议对罪犯覃理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特提请裁定。

此致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#$BAC4#$
云南省普洱监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06月 28日



　

云南省普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2024)普狱减字第 368号  

罪犯王建荣，男，2000 年 9 月 1 日出生，汉族，云南省澜

沧拉祜族自治县人，普通高级中学教育，现在云南省普洱监狱

服刑。

云南省景东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09 月 18 日作出

（2021）云 0823 刑初 72 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王建荣犯运送

他人偷越国（边）境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

人民币 6000.00 元。宣判后，被告人周云富、孔新华、王建荣

等 4 人不服，提出上诉。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1

年 12 月 01 日作出（2021）云 08 刑终 324 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

诉，维持原判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 2022 年 04 月 25 日交

付监狱执行刑罚。现刑期自 2021 年 3 月 30 日至 2025 年 9 月

29日止。

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刑罚执行期间，认罪悔罪；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

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

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各项劳动任务，2022 年 07 月至 2023 年

11 月获记表扬 3 次，2024 年 2 月 19 日罚金已全部履行，其中



本次考核期内执行罚金人民币 6000.00 元；期内月均消费

162.08元，账户余额 1823.97元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、

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

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之

规定，建议对罪犯王建荣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。特提请裁

定。

此致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#$BAC4#$
云南省普洱监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06月 28日



　

云南省普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2024)普狱减字第 369号  

罪犯徐金强，男，1992 年 12 月 27 日出生，汉族，云南省

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人，初级中学教育，现在云南省普洱监狱服

刑。

云南省西盟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09 月 23 日作出

（2021）云 0829 刑初 41 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徐金强犯运送

他人偷越国（边）境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五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

5000.00 元；单独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 10300.00 元。宣判后，

被告人何兴祥、李志宏、徐金强等 6 人不服，提出上诉。云南

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12 月 27 日作出（2021）云

08 刑终 351 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判决发生法律

效力后，于 2022 年 07 月 09 日交付监狱执行刑罚。现刑期自

2020年 7月 6日至 2025年 7月 5日止。

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刑罚执行期间，认罪悔罪；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

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

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各项劳动任务，2022 年 10 月至 2024 年

02 月获记表扬 3 次，2022 年 3 月 9 日罚金已全部履行，单独追



缴违法所得已履行完毕；期内月均消费 239.20 元，账户余额

1970.43元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、

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

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之

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徐金强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特提请裁

定。

此致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#$BAC4#$
云南省普洱监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06月 28日



　

云南省普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2024)普狱减字第 370号  

罪犯袁伟，男，1974 年 2 月 20 日出生，汉族，云南省富

民县人，中等专科毕业，现在云南省普洱监狱服刑。

云南省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12 月 28

日作出（2021）云 0826 刑初 257 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袁伟犯

运送他人偷越国（边）境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六个月，并处

罚金人民币 16000.00 元。宣判后，被告人袁伟、张凤玉、马福

兴等 4 人不服，提出上诉。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2

年 04 月 21 日作出（2022）云 08 刑终 53 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

诉，维持原判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 2022 年 06 月 02 日交

付监狱执行刑罚。现刑期自 2021 年 2 月 3 日至 2030 年 8 月 2

日止。

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刑罚执行期间，认罪悔罪；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

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

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各项劳动任务，2022 年 09 月至 2024 年

02 月获记表扬 3 次，2024 年 1 月 30 日罚金已全部履行，其中

本次考核期内执行罚金人民币 16000.00 元；期内月均消费

199.28元，账户余额 1435.16元。

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、

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

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之

规定，建议对罪犯袁伟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特提请裁定。

此致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#$BAC4#$
云南省普洱监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06月 28日



　

云南省普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2024)普狱减字第 371号  

罪犯岩金，男，1987 年 1 月 3 日出生，佤族，云南省西盟

佤族自治县人，初级中学教育，现在云南省普洱监狱服刑。

云南省西盟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10 月 21 日作出

（2021）云 0829 刑初 119 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岩金犯贩卖毒

品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七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 3000.00 元。判决

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 2021 年 12 月 13 日交付监狱执行刑罚。现

刑期自 2021年 4月 29日至 2028年 4月 28日止。

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刑罚执行期间，认罪悔罪；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

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

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各项劳动任务，2022 年 03 月至 2024 年

03 月获记表扬 3 次，2023 年 8 月 31 日罚金已全部履行，其中

本次考核期内执行罚金人民币 3000.00 元；期内月均消费

58.97元，账户余额 10.68元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、

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

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之

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岩金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特提请裁定。



此致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#$BAC4#$
云南省普洱监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06月 28日



　

云南省普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2024)普狱减字第 372号  

罪犯依弄，男，2003 年 3 月 8 日出生，傣族，云南省孟连

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人，初级中学教育，现在云南省普洱监

狱服刑。

云南省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12

月 31 日作出（2021）云 0827 刑初 402 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

依弄犯抢劫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

4000.00 元；犯运送他人偷越国（边）境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一

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 1000.00 元，数罪并罚，决定执行有期徒

刑五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 5000.00 元。被告人王云中、依弄不

服，提出上诉。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03 月 17

日作出（2022）云 08 刑终 59 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

判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 2022 年 07 月 09 日交付监狱执行

刑罚。现刑期自 2020年 12月 1日至 2025年 11月 30日止。

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刑罚执行期间，认罪悔罪；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

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

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各项劳动任务，2022 年 10 月至 2024 年

03 月获记表扬 3 次，2024 年 1 月 19 日罚金已全部履行，其中



本次考核期内执行罚金人民币 5000.00 元；期内月均消费

206.28元，账户余额 3524.87元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、

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

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之

规定，建议对罪犯依弄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特提请裁定。

此致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#$BAC4#$
云南省普洱监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06月 28日



　

云南省普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2024)普狱减字第 373号  

罪犯张青万，男，1989 年 9 月 15 日出生，哈尼族，云南

省绿春县人，小学教育，现在云南省普洱监狱服刑。

云南省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12 月 06

日作出（2021）云 0826 刑初 254 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张青万

犯故意伤害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六个月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

后，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交付监狱执行刑罚。现刑期自 2021

年 5月 20日至 2030年 11月 19日止。

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刑罚执行期间，认罪悔罪；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

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

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各项劳动任务，2022 年 03 月至 2024 年

02 月获记表扬 3 次，期内月均消费 80.13 元，账户余额 83.47

元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、

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

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之

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张青万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特提请裁

定。



此致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#$BAC4#$
云南省普洱监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06月 28日



　

云南省普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2024)普狱减字第 374号  

罪犯张志新，男，1992 年 4 月 6 日出生，拉祜族，云南省

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人，初级中学教育，现在云南省普

洱监狱服刑。

云南省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06

月 01 日作出（2021）云 0827 刑初 98 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张

志新犯运送他人偷越国（边）境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九年，并处

罚金人民币 35000.00 元。宣判后，被告人张志新、扎布、岩弄

等 5 人不服，提出上诉。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1

年 08 月 04 日作出（2021）云 08 刑终 229 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

诉，维持原判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 2022 年 01 月 03 日交

付监狱执行刑罚。现刑期自 2020 年 9 月 25 日至 2029 年 9 月

24日止。

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刑罚执行期间，认罪悔罪；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

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

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各项劳动任务，2022 年 03 月至 2024 年

02 月获记表扬 3 次，2023 年 2 月 30 日罚金已全部履行；期内

月均消费 185.69元，账户余额 1573.63元。

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、

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

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之

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张志新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特提请裁

定。

此致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#$BAC4#$
云南省普洱监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06月 28日







　

云南省普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2024)普狱减字第 376号  

罪犯周李胤，男，1986 年 10 月 24 日出生，拉祜族，云南

省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人，初级中学教育，现在云南省

普洱监狱服刑。

云南省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11

月 01 日作出（2019）云 0827 刑初 79 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周

李胤犯走私、运输毒品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，并处没收个

人财产人民币 5000.00 元。宣判后，被告人周李胤、岩弄 2 人

不服，提出上诉。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03 月

16 日作出（2020）云 08 刑终 6 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

原判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 2020 年 06 月 22 日交付监狱执

行刑罚。现刑期自 2018 年 12 月 24 日至 2033 年 12 月 23 日止。

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刑罚执行期间，认罪悔罪；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

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

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各项劳动任务，2020 年 09 月至 2024 年

03 月获记表扬 4 次，2023 年 12 月 5 日没收个人部分财产已履

行完毕，其中本次考核期内执行没收财产人民币 5000.00 元；

期内月均消费 111.36元，账户余额 208.71元。

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、

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

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之

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周李胤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特提请裁

定。

此致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#$BAC4#$
云南省普洱监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06月 28日



　

云南省普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2024)普狱减字第 377号  

罪犯冯志良，男，1983 年 11 月 3 日出生，汉族，云南省

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人，初级中学教育，现在云南省普

洱监狱服刑。

云南省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05

月 29 日作出（2020）云 0827 刑初 82 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冯

志良犯组织他人偷越国（边）境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九年，并处

罚金人民币 5000.00 元；犯运送他人偷越国（边）境罪，判处

有期徒刑一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 3000.00 元，数罪并罚，决定

执行有期徒刑九年十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 8000.00 元。宣判

后，被告人冯志良不服，提出上诉。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

院于 2020 年 08 月 03 日作出(2020)云 08 刑终 146 号刑事裁定，

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 2020 年 09 月

01 日交付监狱执行刑罚。执行期间，于 2023 年 03 月 28 日经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(2023)云 08 刑更 128 号裁定，裁

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。现刑期自 2019 年 7 月 29 日至 2028

年 10月 28日止。

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

该犯在刑罚执行期间，认罪悔罪；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

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

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各项劳动任务，2022 年 05 月至 2024 年

03 月获记表扬 4 次，2021 年 9 月 18 日罚金已全部履行；期内

月均消费 249.10元，账户余额 2200.45元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、

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

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之

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冯志良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。特提请裁

定。

此致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#$BAC4#$
云南省普洱监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06月 28日



　

云南省普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2024)普狱减字第 378号  

罪犯侬阿贵，男，1983 年 7 月 2 日出生，壮族，云南省红

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人，初级中学教育，现在云南省普洱监狱

服刑。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3 年 02 月 05 日作出

(2013)普中刑初字第 14 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侬阿贵犯运输毒

品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，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

30000.00 元。宣判后，同案犯王阿云不服，提出上诉。云南省

高级人民法院于 2013年 07月 03日作出（2013）云高刑终字第

706 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

于 2013 年 10 月 09 日交付监狱执行刑罚。执行期间，于 2016

年 03月 05日经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(2016)云 08刑更

15 号裁定，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；于 2017 年 11 月 30 日

经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(2017)云 08 刑更 480 号裁定，

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；于 2019 年 11 月 28 日经云南省普洱

市中级人民法院以(2019)云 08 刑更 577 号裁定，裁定减去有期

徒刑九个月。现刑期自 2012 年 8 月 16 日至 2026 年 2 月 15 日

止。

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及省高院在审理赵寿安运输毒品一案



后，发现赵寿安原名为侬阿贵，2021 年 8 月 31 日普洱市中级

人民法院下达更正身份信息证明。2022 年 7 月 4 日普洱市中级

人民法院刑事作出裁定书（2022）云 08 刑更监 1 号裁定如下:

一、撤销本院（2016）云 08 刑更 15 号刑事裁定；二、将本院

（2017）云 08 刑更 480 刑事裁定书及（2019）云 08 刑更 577

号刑事裁定书罪犯赵寿安更正为侬阿贵；三、维持本院（2017）

云 08 刑更 480 号刑事裁定对侬阿贵的减刑幅度部分，即减去

有期徒刑九个月；四、撤销本院（2017）云 08 刑更 480 号刑

事裁定的刑期执行起止时间，即刑期 2012 年 8 月 16 日起至

2026 年 6 月 15 日；五、维持本院（2019）云 08 刑更 577 号

刑事裁定对罪犯侬阿贵的减刑幅度部分，即减去有期徒刑九个

月；六、撤销本院（2019）云 08 刑更 577 号刑事裁定的刑期

执行起止时间，即刑期自 2012 年 8 月 16 日起至 2025 年 9 月

15 日；七、罪犯侬阿贵的刑期自 2012 年 8 月 16 日起至 2026

年 2 月 15 日。

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刑罚执行期间，认罪悔罪；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

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

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各项劳动任务，2019 年 02 月至 2024 年

03 月获记表扬 11 次，没收个人部分财产已履行完毕；期内月

均消费 231.04元，账户余额 4902.12元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、

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



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之

规定，建议对罪犯侬阿贵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。特提请裁

定。

此致

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#$BAC4#$
云南省普洱监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06月 28日






